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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文件 
 

琼粮规〔2021〕1 号 

 

 

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 
《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： 

根据新修订的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40 号），取

消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，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实行备案管理。现将

《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粮食收购活动管理 

    各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加强指导，督促粮食收购企业收购

粮食时告知售粮者或者在收购场所公示粮食的品种、质量标准和收

购价格；收购的粮食应当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，应当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，按质论价，不得损害售粮者的利益；收

购企业应当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，不得拖欠，不得接受任何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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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或者个人的委托代扣、代缴任何税、费和其他款项；对不符合食

品安全标准的粮食，粮食收购企业应当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，

不得与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混储，确保粮食质量安全；粮

食收购企业储存粮食，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海南省粮食储存相关法

律法规规定，不得与可能对粮食产生污染的有毒有害物质混存，不

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化学药剂或者超量使用化学药剂。 

二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

各市县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收购监管，加强对辖区

内粮食收购活动的监督检查，建立粮食收购企业信用监管制度，将

企业收购备案、收购活动、定期报告等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监管范围，

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、违法行为查处情况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；

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关于粮食收购企业违法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

举报，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，并为举报人保密。 

 

 

 

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2021 年 8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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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强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，保

护粮食生产者和收购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 2021 年 740 号）、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认真

落实<粮食流通管理条例>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国粮办粮〔2021〕100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粮食收购企业是指向种粮农民、其他粮食

生产者或者粮食经纪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批量购买粮食的企业。

本办法所称粮食，包括稻谷、小麦、玉米、大豆等。 

在海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适用本办

法。 

第三条 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粮食收购

企业备案的指导工作。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

辖区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 

第二章  粮食收购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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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其政府部

门网站公示粮食收购备案的法律依据、办事指南、备案流程、备案

所需材料等信息，提供有关备案材料填写的示范文本。 

第五条  未备案登记的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在收购粮食前或收

购活动开始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粮食收购备案；企业名称、地址、

法定代表人、仓储设施等信息发生变更后，应在发生变更后 10 个

工作日内进行备案信息变更。 

第 六 条   粮 食 收 购 企 业 通 过 海 南 政 务 服 务 网

（https://wssp.hainan.gov.cn/）进行网上备案。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

管理部门接收网上备案材料后，应于 1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反馈

备案结果给企业或者一次性告知备案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 

粮食收购企业要求通过现场方式备案的，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

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接收备案材料并当场审查，材料齐备符合要求

的，接收即为备案；材料不齐备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当场一次性告

知备案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 

第七条  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建立粮食经营台账，保存期限不得

少于 3 年，并应当自收购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收购地市、县

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粮食收购数量等有关情况；

跨省收购的粮食收购企业还应同时向企业所在地市、县粮食行政管

理部门报告粮食收购数量等有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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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在国家粮油统计

信息系统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本辖区的收购粮

食数量等情况。   

第三章 附则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以后实施。 

 

附件：1.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流程图 

      2.海南省粮食收购备案信息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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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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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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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海南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表 
（     年度） 

企业全称 

（盖章） 

 统一社会   

信用代码 

 

通讯地址  

企业法人  身份证号码  

联 系 人  
联系电话

（传真） 
 

收购区域  收购品种  

基本信息 

1. 资金筹措能力      万元。 

2. 拥有或者通过租借符合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粮食

仓储设施仓容       吨。 

3. 拥有或租借符合要求的计量设备   台、质量（含必要食品安全

指标）检化验设备   台。 

4. 聘用经过专业培训的粮食质量检验员   名和保管员   名。 

备案承诺 

    本人承诺自愿遵守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关于粮食收购规定

内容，以上备案信息真实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年   月  日 

注：本表 1 式 3 份，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市县行政审批部门、备案经办人各

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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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。 

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6日印发 


